附件2：
东阳市普通高中教育质量目标管理考核办法
为促进高中段开展“规范办学，分类教学，差异发展”主题创建活动，传承东阳高中扎实、朴素的优良教育传统，不断提升“优质高中群体”的管理水平和教育质量，特制定2008年普高教育质量考核办法。

一、考核内容与分值

1、积极推进课程改革，强化“教学五认真”。（10%）

重视抓好课程改革工作。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价标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积极培育“轻负优质”教学典型。

2、实施高中“减负”常规五条。（10%）

排齐排足上好音体美、综合实践、通用技术等规定的所有课程；双休日除高三周六上午可组织学生补课外，其他年级不得进行集中补课；每天至少安排一节课为学生自主学习时间；每天须有全体学生参与的课外集体体育活动（如集体长跑等）；晚上学生9:30前必须熄灯休息，保证有8个小时的睡眠。

3、恪守“体艺2+1”五条底线。（10%）

有住校生的学校必须组织晨跑；大课间必须做一遍广播操和一遍自编操或跳校园集体舞；下午课外活动必须安排学生到操场上体育锻炼；音体美教师必须达到专职任教要求；学生体质健康测试必须认真检测并按时直报教育部。确保学生每天至少1小时的集体体育活动时间。

4、教育质量保持良好态势。（70%）

①学生竞赛（10%）。市春秋两届运动会、艺术节团体总分和金华市级及以上学生学科竞赛总分以及其他学生比赛名次以校为单位，得市平均分及以上者为满分，其他学校每降1个百分点，扣1分，扣完为止（由市局基础教育科考核评价）。②会考质量（10%）。得市平均分及以上者为满分，其他学校每降1个百分点，扣若干分，扣完为止（由市教研室考核评价）。③高考质量（50%）。由市教研室制订考核细则进行考核评价。计算高考平均分和各段上线比例的分母，一律按市教育局基教科核定的同届高一录取学生数为准。

二、考核原则

1、层次化原则。鉴于普通高中基础不一，全市按“统一标准，分类创优”的办法进行考核，使不同起点的学校都能“跳一跳，摘得到”，增强评价的激励性功能。

2、简洁化原则。即评价内容有所取舍，删繁就简，突出重点，以增强教育评价的针对性。

3、量化原则。即评价指标变一般性要求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能量化的尽可能数量化，以增强教育评价的可比性和可操作性。

三、考核办法

教育局考核工作一般安排在12月份进行。平时考核与年末集中考核相结合。

